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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智慧交通项目签约的公告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．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2．项目顺利实施后，将有利于公司以创新驱动为智慧交通行业赋能，也将

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有利影响。 

 

一、 合同签署情况 

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7 月 14 日披

露了《关于智慧交通项目中标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5-055），近日，公司与

港铁中铁电化轨道交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就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运营的深圳市城

市轨道交通 13 号线二期综合监控系统采购项目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在深圳市正

式签署了项目合同，合同金额 1.22 亿元。 

二、 项目基本情况 

1. 项目名称：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3 号线二期（北延）工程、（南延）

工程 B 包综合监控系统采购项目。 

2. 项目背景：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3 号线全线线路跨南山区、宝安区、



光明区，连接后海、科技园、留仙洞总部基地、石岩、公明、光明等地，覆盖深

圳中部偏西地区南北向交通需求走廊。13 号线二期包括两部分，南延工程由一

期工程深圳湾口岸站站后引出，线路全长约 4.1km，共设站 3 座，北延工程起

于上屋站，止于公明北站，线路全长 19.25km，设车站 11 座，其中换乘站共 5

座。控制中心设置于深圳线网控制中心 NOCC 内，本线采用全自动运营模式，

车辆采用 100km/h 地铁 A 型车。 

3. 服务内容：公司将基于自主研发的 AIoT 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，聚合多

种创新性应用，为该项目提供涵盖工控云线路接入系统、大数据及智慧车站、综

合监控系统（含 EMCS、PSCADA、能源管理）、MCC 系统、车场智能化系

统及相关服务的智慧交通整体解决方案。 

4. 项目地点：深圳市。 

5. 项目金额：121,600,866 元。 

6. 合同期限：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即为开工日期，2025 年 12 月 31 日完

成北延所有工程，2026 年 6 月 30 日完成南延所有工程。 

7. 付款方式：项目将依照合同约定按进度支付相应款项。 

8. 合同生效：合同由双方根据各自法律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9. 合同中对违约、争议的解决、索赔等细节均进行了约定。 

三、 交易对手方情况 

1. 公司名称：港铁中铁电化轨道交通(深圳)有限公司。 

2. 法定代表人：黄琨暐。 

3. 注册资本：172000 万元。 

4. 主营业务：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控股，从事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、设计、



经营、开发和综合利用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

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；专用设备修理；交通

设施维修；工程管理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日用百货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

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企业管理咨询；物业管理；

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；广告设计、代理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城市公共交通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
5. 住所：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凤凰社区观光路招商局光明科技园 A1A2

栋 A2 栋 314。 

6. 达实智能前期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3 号线一期项目提供综合监控系

统服务，2022-2025 年，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之间发生交易金额分别为 1001.02

万元、3003.06 万元、3503.57 万元、1001.02 万元，2022-2024 年分别占

当年公司同类业务收入的 2.09%、5.75%、6.26%，除此以外，公司、控股股

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交易对手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

好，不存在履约能力、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。 

四、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. 聚焦公司战略，持续深度合作 

公司以“智慧百万空间、温暖亿万用户”为企业愿景，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

的智慧空间服务商，基于自主研发的 AIoT 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，聚合模块化的

空间场景应用，在企业园区、医院、城市轨道交通、数据及算力中心等多个市场

领域，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智慧空间服务。公司自 1999 年完成香港柴湾车



场信号改造项目以来，长期与港铁保持紧密合作，此项目为继港铁建设的深圳地

铁 4 号线一、二期综合监控平台改造以及三期综合监控系统、深圳地铁 13 号线

一期综合监控项目后，双方再度合作，充分体现了业主方对达实智能在轨道交通

领域综合实力及服务水平的认可。 

2. 深度技术赋能，提升服务品质 

本项目将基于乘客服务导向，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 AIoT 智能物联网管控平

台，融合 5G/WIFI6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工业物联网等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，

结合 BIM+GIS 三维地图可视化、数字孪生等技术，以模块化、标准化和面向服

务的设计理念，提供自定义场景和预案处理功能，满足全自动驾驶场景联动功能

需求，软硬件安全标准按 SIL2 等级和等保三级要求设计。 

各智慧应用系统依托于 NOCC 二期工程云平台的基础设施资源，应用公司

提供的云平台的技术支撑体系、数据运营体系、应用信息体系，围绕智慧车站的

业务职能和价值定位，构建能源管理系统及大数据应用，以万物连接、跨界融合

的方式，实现智慧车站的管理目标；并由能源管理系统汇总能耗数据，对其深入

挖掘分析及评估，及时发现用能问题和节能方向，制定节能整改措施并通过系统

核算节能效果和投资回报周期。 

3. 巩固订单积累，提升公司业绩 

本项目金额 121,600,866元，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.83%，

项目实施后预计会对公司未来年度的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，但对公司业务的独

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 风险提示 



虽然合同已就违约和争议等事项进行了约定，但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受不可抗

力等因素带来的影响，仍存在协议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，

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7 月 20 日 

 


